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平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

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暂行）》（平环发〔2017〕294

号），2021年 1月 30日，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组织召开了平凉汽车运输公

司加油站建设项目验收现场会议。会议组成人员有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项

目建设单位）、平凉市中大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崆峒分局及 3名特邀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及验收报告编制的介绍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位于平凉市公路街 2号（平凉西站院内）。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有站房、加油岛、加油罩棚、油罐区以及绿化区等。总

占地面积约 1210m2，其中，罩棚投影面积 353.4m2，项目共设埋地汽油油罐 2

座（单罐容积分别为 30m³和 40m³），柴油油罐 1座，罐容为 40m³；油罐为 SF

卧式双层油罐，总罐容 30m³+40m³+40m³÷2=90m³。按照油罐总容积，依据《汽

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及 2014年局部修订版中的规

定，本项目为三级加油站。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 9月，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委托平凉市中大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平凉市中大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0年 10月报平凉

市生态环境局崆峒分局审批。2020年 10月 30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崆峒分局

以“平环崆环发〔2020〕15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同意该

项目建设。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地表水

项目建成后对地表水的影响主要是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依托西站院内原有化

粪池，最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车辆清洗废水经三级沉淀池（10m³）处理后依

托西站现有污水管网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站内雨水经环形地沟收集后进入雨水管

网；项目油罐清洗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清洗。

2、地下水

在加油站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泄漏：本项目采用双层罐储油，防渗罐池放

罐的方法进行储油，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油品泄漏。事故状态下，当有油品泄漏

时，本项建立的液位报警装置会提示预警信号，使建设单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同时本项目建立跟踪监测机制，定期对地下水进行跟踪监测，保证及时掌握地下

水水质的变化情况。

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定期运至当地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点，统一处理。油罐定期由具有专业清罐资质的单位进行清罐作业，油罐清洗

周期为一年一次，清洗时产生的废油泥属于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少，且间歇产生，

废物类别为 HW08-251-001-08，应依照 GB1857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2013年修订）中的要求由清罐单位带走处置。三级沉淀池产生的泥沙

定期清掏，拉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4、废气

本项目的废气主要为储油罐大小呼吸、加油机作业等过程中排放的非甲烷总

烃，汽车尾气。本项目汽车废气主要为加油和运输油料的汽车产生的，汽车废气

中主要污染因子为 CO、HC和 NOx。项目周围较为空旷，且项目所在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较好，有较好的环境承载力。车辆在加油站行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汽车

尾气通过良好的扩散后，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采用地埋式双层储油罐，由于该罐密闭性较好，储油罐罐室内气温比

较稳定，受大气环境稳定影响较小，可减少油罐小呼吸蒸发损耗，延缓油品变质。

项目采用二级油气回收系统术，油气的回收率达 95%。



5、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厂区内的加油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交通噪声、加油泵、

自动洗车机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加油泵产生噪声、自动洗车机噪声和交通噪声只

在车辆加油、洗车的过程中产生，加油泵、自动洗车机的噪声为 65dB(A)，属于

低噪声设备。因此，贡献值较大的为车辆进出产生的交通噪声。本项目对出入厂

区内来往的机动车严格管理，设置减速带，使车辆进站时减速；设立禁止鸣笛、

加油时车辆熄火和平稳启动的标识，再经过距离衰减后，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可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对周

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

1、验收范围：本次验收为环保工程，主要针对环保设施设施进行环保验收

监测。

2、验收标准：

（1）废气

项目运营期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限值标准。

（2）噪声

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类功能区标准。

敏感点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5-2018)中 2类功能区标准。

（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生活垃圾及一般固体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标准修改单中相关要求。

（4）废水

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全部依托西站院内卫生间；清洗油罐、加油机产生的含

油污水由专业公司集中回收；洗车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依托西站现有污水管

网进入市政管网；



四、污染物达标情况

根据甘肃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竣工环保

验收检测报告，本项目各项监测结果均达标。

五、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报告认为：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

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各项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同意该项

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验收组要求及整改意见

（1）加强巡查，对加油站运行中存在的隐患及时排查，防止泄露对外环境污染。

（2）做好危废及泥沙管理台账，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

责任到人，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

2021年 1月 30日




